
《广东省跨区域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

职称重新评审和确认规定》政策问答

一、出台跨区域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重新评审和确认规

定的目的是什么?

答:目前国家职称评审实行“条块”管理,即以省、中央单位为单

位组织开展评审,“哪里评审哪里有效”。 本《规定》出台的主要目

的是解决专业技术人才流动到我省之前合规取得的职称在我省有效

使用的问题。

二、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重新评审和确认的涵

义是什么?

答: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重新评审和确认,是指

从外省和中央单位调入、军队转业、个人自 主择业创业到我省企业、

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个体经济组织等(以下简称用人单位)工作的专

业技术人才,对于其在进入用人单位前在原区域、原单位合规取得的

职称(以下简称“原职称”),按程序进行重新评审或确认的一项职称

服务事项。

职称重新评审是按照我省现行评审标准和程序,结合申报人品德、

能力、业绩情况,对申报人原职称重新进行的评议和认定。职称确认

是对申报人原职称的审核确认, 确认结果作为申报高一层级职称的

依据。

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可根据需要自行选择申报职称



重新评审或确认,原职称经重新评审或确认后方可在我省申报评审高

一层级的职称。

通过全国统考或全国范围统一组织评审取得的职称, 在全国范

围有效,不需进行重新评审或确认。

三、重新评审和确认需具备哪些条件?

答:申请原职称重新评审或确认,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:

（一）原职称经国家规定程序评价取得；

（二）重新评审的职称系列、专业、层级应与原职称相同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,不符合重新评审或确认条件：

（一）专业技术人才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后未在我省工作单位从

事专业技术工作的；

（二）按职称管理权限应在我省参加职称评审,但未经委托程序

自行到外省、中央单位取得职称的。

四、重新评审和确认的材料有哪些?

答:重新评审的申报材料,与常规评审申报材料相同。确认的申报

材料包括原职称证书、职称评审表原件或经档案保管部门盖章的复印

件。

五、重新评审和确认的程序是什么?

答: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原职称的重新评审工作,

按现行职称管理权限由我省相应职称评审委员会负责。重新评审通过

人员,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审核确认或备案,发放我省

职称证书。



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申报高一层级职称时,可一并

提出对原职称的确认申请,由开展高一层级职称评审工作的评审委员

会办公室出具确认意见。

相应职称评审委员会可结合每年职称评审进行集中受理,具体要

求以职称评审委员会通知为准。

六、具备职称自主评审权的单位如何开展重新评审和确认?

答:具备职称自主评审权的单位,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跨区

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申报高一层级职称时对其原职称的认可

办法。

七、重新评审和确认需要缴费么?

答:重新评审可参照同层级职称评审收费标准收费；确认不得收

取任何费用。


